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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六十六年

议程项目 43 

塞浦路斯问题 
 
 
 

  2011 年 1 月 2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 2011 年 1 月 21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希尔米·阿基勒

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埃尔图鲁尔·阿帕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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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2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随信转递 2011 年 1 月 21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长侯赛因·奥

兹古尔根给你的信(见附文)。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希尔米·阿基勒(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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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我获悉，2010 年 12 月 17 日，自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希族塞人行政

当局与以色列国就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签署了一项协定(见附件)。针对此事，我

想提请你注意以下情况。 

 首先应该声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既没有法律或道义权利，也没有管

辖权来代表整个塞岛或土族塞人或作为其代表行事，由土族塞人选举的代表才是

土族塞人唯一合法的代表。2004 年 4 月 24 日就《全面解决计划》同时分别举行

的全民投票进一步证实，岛上存在两个平等的民族，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另一方。 

 声称有一个代表岛上两族人民的单一行政当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关于塞浦

路斯未来的任何决定，包括解决方案，显然必须得到双方和两族人民同意。而且，

塞浦路斯问题没有得到政治解决并不说明希族塞人可以非法自称为“塞浦路斯共

和国”政府，而事实上，恰恰是希族塞人自己单方面推翻了宪法，违反了国际协

定，破坏了两族格局，导致出现了一个完全为希族塞人的行政当局。在全面解决

塞岛问题之前，希族塞人在东地中海海上管辖区划界问题上单方面行事，损害了

土族塞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应该记得，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黎巴嫩和埃及也订

立了类似的协定，而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协定遭到土族塞人一方的反对。 

 毫无疑问，土族塞人作为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建国伙伴，对塞岛

的自然资源和塞浦路斯海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管辖权。此外，按照有关谈判包括

目前的进程中形成的理解，涉及塞浦路斯岛海上管辖区划界的问题交由新的伙伴

共治政府酌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将在该政府中享有平等发言权。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通过谈判和订立塞浦路斯海域划界协定等单方面行为，企

图在东地中海制造既成事实，这种企图继续损害着整个东地中海区域的稳定。 

 有鉴于此，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以所谓“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名义签署的这

项协定是无效的，无论是对土族塞人，还是对整个塞岛，都没有任何约束力。 

 最后我想重申，我们坚决承诺在你的斡旋下，按照既定的联合国框架和原则

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你在 2010 年 11 月 24 日关于斡旋任务的最近报告

(S/2010/603)中明确表示，“最近的谈判不可能是一个无期限的进程”，而且“一

个重要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地关闭”。因此，我们期待希族塞人领导人最终重视

谈判进程，避免采取单方面举动，这些举动有损于为实现全面解决所作的努力。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外交部长 

侯赛因·奥兹古尔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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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会议 
 
 

第七届 日期：2010 年 12 月 27 日 

第 3 年  

  第 106/3/2010 号决定 

谴责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以色列签署专属经济区划界协定的决定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立法会议； 

 2010 年 12 月 17 日，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以色列就东地中海专属

经济区划界问题签署了一项协定。该协定的目的是在该地区开采天然气和石油，

它是在塞浦路斯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订立的，是自称代表塞浦路斯行事的希

族塞人行政当局签署的单方面协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是无效的，因为它只保护

希族塞人的权利而无视土族塞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 

 1960 年，根据《建国条约》、《保证条约》和《同盟条约》成立了伙伴共治国

家塞浦路斯共和国，由此产生了伙伴共治权利。自 1963 年以来，希族塞人行政

当局单方面篡夺了这些权利。这项协定是在希族塞人的理解和篡权基础上订立

的，是不可接受的。 

 以色列与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签署的协定所涉及的问题，应该通过两族领导人

目前正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谈判来处理。该协定不利于正在进行中的谈判，也

不利于联合国将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由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主持的会议。 

 希族塞人采取的这一单方面举动影响到 1960 年《保证条约》和《联盟条约》

下的保证国之一土耳其，就公平原则而言也影响到邻国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

并且加剧了政治紧张关系。这样一项协定将使岛内弥漫的消极气氛进一步恶化，

使寻求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的努力受到削弱。应该以加强塞浦路斯双方之间的

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引起利益冲突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经济资产，这样才能增进理

解，不仅给塞浦路斯，也给整个区域带来和平与稳定。 

 在这方面，希族塞人在东地中海采取的种种举动引起了新的和多层面的政治

紧张关系，进而对该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潜在风险。 

 我们谴责希族塞人行政当局采取的此等及类似举动，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